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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海外市場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作出。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會 2015 年第一次會議决議公告》已刊載于深

圳證券交易所指定之信息披露網站：http://www.cninfo.com.cn，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于淑瑉女士、林瀾先生、黃曉劍先生及田

野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徐向藝先生、王新宇先生及王愛國先生。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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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在本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 8 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本公司《2014 年年度

报告》的具体内容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4 年年度报告摘

要》已于同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业绩公布》（本

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业绩公布》已于同日登载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网站 www.hkexnews.hk）；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及批准《经审计的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本公司《2014 年度审计

报告》的具体内容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67247.86 万元，将用于弥补过往年度亏损，本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及批准《审计机构2014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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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从事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内部控

制的审计工作中，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和谨慎性，制定了详细的审计计划，履行了必要

的审计程序，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时间充分、人员配置合理，同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保持了良好的交流、沟通，按时完成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提

交了独立、客观的《审计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公司拟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

构，负责审计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内部控制，按照规定出具《审计报告》以及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该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同

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5 年度开展外汇资金交易业务专项报告》（该议案的具

体内容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2015 年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产品范围为远期结/售汇及相关业务

的组合以及其他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等，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余额不超过 8亿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关于在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存款金融业务的风险

评估报告》（董事长汤业国先生、董事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

项议案，该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本公司拟为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同意

本公司签订保险费不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的保险合同，有效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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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坏账核销的议案》； 

1、鉴于本公司已收到部分格林柯尔系案件执行款及相关《执行裁定书》，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同意本公司核销格林柯尔系公司应收账款合计人民币

3868.95 万元，核销其他应收款合计人民币 1575.46 万元, 核销预付账款合计人民币

46.52 万元，上述坏账核销不会对本公司 2014 年度损益产生影响；由于上述款项未能

全额收回，本公司将以应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其他应付款冲抵应收格林柯尔系公司的其

他应收款，上述因冲抵而无需支付的其他应付款合计约人民币 737 万元，相应转为本公

司 2014 年度营业外收入，增加本公司 2014 年度净利润人民币 737 万元。 

2、鉴于本公司对顺德市运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账龄较长，且经本公

司全力追讨后仍无法收回，同意本公司 2014 年度核销对顺德市运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的其他应收款合计人民币 445.54 万元，上述坏账核销不会对本公司 2014 年度损益产生

影响。 

3、鉴于本公司 2006 年以前发生并遗留至今的部分应收账款账龄较长，且经本公司

核查，涉及应收法人主体均已经注销或被吊销工商营业执照，经本公司多年全力追讨后

仍无法收回，同意本公司核销前期遗留下来的应收账款合计人民币 1904.34 万元，上述

坏账核销不会对本公司 2014 年度损益产生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核销的坏帐仍将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上述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关联

方。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一、三、四、五、七、九、十一项议案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

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